
石城县 2023 年早稻收购政策明白卡

我国粮食收购分为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购。市场化收

购粮食价格由市场形成，粮食收购者可以按市场价格直接收

购农民的粮食，市场收购是粮食收购的主渠道。我县政策性

粮食收购主要是中央储备粮和地方储备粮轮换收购以及粮

食最低保护价收购。政策性收购的粮食需满足国家三等粮标

准，今年我县政策性早籼稻收购数量为 5729 吨，其中中储

粮收购 2729 吨（非圆粒只收 900 吨），县级储备粮收购 3000

吨。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是为保护农民利益、保障粮食市场

供应实施的粮食价格调控政策。

一、我县早籼稻收购价格

目前县级储备粮早籼稻收购价格每 132 元/百市斤（干

稻谷）；中储粮早籼稻收购价：纯圆粒型 137 元/百市斤，

混粒型 131 元/百市斤。

二、收购到库稻谷质量标准

今年我县县级储备粮从 2023 年 7月 19 日起正式开始收

购，收购的县级储备粮品种为 2023 年产早籼稻。早籼稻收

购标准需执行国标三等标准，具体质量标准、等级按稻谷国

家标准（GB1350-2009）执行。早籼稻谷三等标准为：出糙

率 75%～77%（含 75%，不含 77%)，整精米率 44%～47%（含

44%，不含 47%)；杂质含量≦1.0%，水分含量≦13.5%、黄粒

米含量≦1.0%、谷外糙米含量≦2.0%、互混率≦5.0%，色泽：

气味正常，脂肪酸值≦20.0mgKOH/100g。收购中稻谷的食品



安全指标按照食品安全标准执行，重金属镉含量≦

0.20mg/kg，黄曲霉毒素 B1≦10ug/kg，农药残留（甲基对硫

磷最大残留限量为 0.02mg/kg、乐果最大残留限量为

0.05mg/kg、敌敌畏最大残留限量为 0.1mg/kg）。县级储备

粮水分增扣量严格按照国粮发〔2010〕178 号文件规定执行。

三、县级储备粮收库地点

石城县县级储备粮早籼稻收购库点为石城县直属粮食

储备库（长乐小流坑）。

四、县级储备粮收购承诺

1.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质量安全检验，对不符合食品

安全标准的粮食单独储存。

2.严格执行粮食收购扣水扣杂标准，杜绝压级压价违规

扣量现象发生，杜绝违规收取力资费、过磅费。

3.做到及时向售粮者支付售粮款，杜绝出现给农户打白

条，拖欠农户粮款等现象的发生。

4.不帮任何单位或个人代扣、代缴税、费和其他款项。

五、粮食收购服务要求

1.公开收购政策性粮食，确保让种粮农民卖“明白粮”。

我们正在开展县级储备粮收购工作，对符合国家三等粮标准

的早籼稻全力以赴做到应收尽收。希望广大农民朋友整晒好

粮食，向国家交售“合格粮”（国标三等及以上）。（县直

属粮食储备库干稻谷预约咨询：黄先生 13879738872、赖先

生 13755803950）。

2.明确收购政策标准，确保让种粮农民卖“放心粮”。



今年国标三等的早籼稻最低收购价上调为每百市斤 126 元，

根据市场监测情况启动最低保护价收购后，我们将按照国家

质价标准应收尽收，并加强对“压级压价”“转圈粮”“打

白条”等问题的监督检查，维护好收购市场秩序。

3.完善产后服务体系，解决粮食收割摊晒难题。为解决

广大农民朋友在粮食收割期间粮食摊晒难的问题，防止因不

良天气导致农民朋友生产的粮食出现霉坏、损失等情况，我

们积极协调县内粮食烘干企业全力做好烘干服务。为有序烘

干粮食，请需要粮食烘干的农民朋友提前 1-3 天与烘干企业

联系预约（稻谷烘干服务联系卡见附件）。

六、粮食收购市场监管

当您发现稻谷收购过程中存在违纪违规行为，请立即拨

打以 下电话 进行 举报： 县农业 农村 局举报 电话：

0797-5712133；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监管热线：12325；消

费者投诉举报专线电话和全国互联网平台：12315。

附件：2023 年石城县稻谷烘干服务联系卡

石城县农业农村局

2023 年 7 月 25 日



附件

石城县稻谷烘干服务联系卡

序号 公司/合作社 地址
日烘干能

力（吨）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1 顺强米业有限公司
县直属粮食储备库

院内（长乐小流坑）
270 黄顺民 13803573777

2
石城县丰山特色农

业专业合作社联社

丰山乡丰山村红星

组石陂角
30 刘信发 15970771266

3
石城县龙岗乡股份

经济合作联合社
龙岗乡新龙村新联 30 伊学斌 15879729786


